
「汽車駕駛人參加執業登記前分區測驗交通法令」A卷 

學號： 姓名： 測驗梯次：FA114031301 

試卷編號：TLFA114031301A 

是非題（每題 2 分，對的打  Ｏ ，錯的打 Ｘ，塗改不計分） 

1. （  ） 汽車駕駛人違規,依規定需受講習,無故不到者處罰鍰。經再通知依限參加講習,逾期6個月以上仍

不參加者,吊扣其駕駛執照6個月。 

O 

2. （  ） 汽車駕駛人在前行車之左側超車者,應處罰鍰。 X 

3. （  ）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發生故障不能行駛,於移置前,依規定在車輛前、後適當距離樹立車輛故障標

誌,事後不除去者,並無處罰規定。 

X 

4. （  ） 小型車臨時停車應依車輛順行方向緊靠道路右側,其右側前後輪胎外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不得逾

60公分。 

O 

5. （  ） 在公車招呼站10公尺內,不得停車,但可臨時停車不超過3分鐘。 X 

6. （  ） 在交岔路口有紅綠燈號誌及交通警察指揮時,以警察指揮為主。 O 

7. （  ） 汽車駕駛人僅需具有優良駕駛技術,不需具備急救的常識和技能。 X 

8. （  ） 曾犯恐嚇取財罪,經判決拘役,但易科罰金者,即可報考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X 

9. （  ） 計程車計費表之檢定、檢查機關是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O 

10. （  ） 執業登記證及其副證應檢同國民身分證、職業駕駛執照及執業事實證明文件，於每年出生月份之

前後一個月內，至原發證之警察機關查驗。 

O 

11. （  ） 除年滿65歲者須每年換發新證至年滿70歲外，執業登記證每3年換發1次，執業登記證屆期未換發

者，失其效力，計程車駕駛人應重新申請辦理執業登記，始得執業。 

O 

12. （  ） 轉彎車應讓直行車輛先行,但直行車尚未進入交岔路口,而轉彎車輛己達中心處開始轉彎,直行車

應讓轉彎車先行。 

X 

13. （  ） 汽車行經多車道之圓環,應讓外側車道之車輛先行。 X 

14. （  ） 因隧道內車道壅塞,可變換至較少車輛之車道行駛,以紓解車流量。 X 

15. （  ） 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於發生事故時不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

單。 

X 

16. （  ） 分向限制線,為雙黃實線,線寬及間隔均為10公分。 O 

17. （  ） 兩個乘客上車後從竊竊私語中發現他們是販賣毒品的人,我們為了為國除害,一定要設法向警察機

關報案不使他們逃走。 

O 

18. （  ） 計程車駕駛人因不依規定期限，辦理執業登記事項之異動申報，或參加年度查驗者經依規定廢止

執業登記者，未滿1年不得再行辦理執業登記。 

O 

19. （  ） 計程車駕駛人欲加入計程車運輸合作社,如持有大型車職業駕駛執照者,須換領小型車職業駕駛執

照後始得申請入社。 

O 

20. （  ） 汽車之車架、車身、頭燈等設備或使用性質、顏色等可以變更,但應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異動登

記。 

O 

選擇題（每題 2 分，塗改不計分） 

1. （  ） 於鐵路、公路車站或其他交通頻繁處所,違規攬客營運,妨害交通秩序者處新臺幣(1)1,500元以上

至3,600元以下(2)1,200元以上至1,800元以下(3)1,500元以上至3,000元以下 罰鍰。 

3 

2. （  ） 汽車駕駛人在設有左、右轉彎專用車道之交岔路口,直行車佔用最內側或最外側車道者,處新臺幣

(1)300元以上900元以下(2)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3)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 罰鍰。 

3 

3. （  ）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或加入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者,經監理機關核准由配偶、同戶直系親

屬或僱用他人替代駕駛營業者,應於開始執業幾日前檢具監理機關核准文件,向其主事務所所在地

警察局辦理申報?(1)7日(2)15日(3)3個月。 

2 

4. （  ） 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內車道為超車道,超車後如有安全距離未回原車道,致堵塞超車道行車者,處

新臺幣(1)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2)3,600元以上9,000元以下(3)6,000元以上1萬2,000元以下 

罰鍰。 

3 

5. （  ） 執業登記證查驗期間係以(1)出生月份(2)發證日期(3)第1次領證日期 為基準。 1 

6. （  ） 計程車駕駛人自領得執業登記證之翌年起，應於每年(1)領證日(2)出生月份(3)受僱日,前後1個

月內檢同國民身分證及職業駕駛執照，送原發證警察機關查驗。 

2 



7. （  ） 職業駕駛執照因逾期審驗被註銷後(1)得申請換發同等車類之普通駕駛執照(2)不得換發普通駕駛

執照(3)得換領輕型機車駕駛執照。 

1 

8. （  ） 二車道以上道路,其中心線為2條黃色實線時(1)可以越過中心線,駛入來車車道(2)如無前來車,於

超車時才可越過(3)不得越過中心線駛入來車車道內。 

3 

9. （  ）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之車輛,因擅自轉讓其他個人或公司行號,或未事先依規定核准僱用或交

予他人駕駛,經撤銷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吊銷其營業車輛牌照者,該個人經營計程車原申請人

於(1)5年(2)6年(3)8年   內不得再申請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並吊銷其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

登記證,且5年內不得申辦。 

1 

10. （  ） 計程車駕駛人越區載客營業,處新臺幣(1)6,000元以上1萬2,000元以下(2)9,000元以上9萬元以下

(3)1萬5,000元以上15萬元以下 罰鍰。 

2 

11. （  ） 二輛以上之汽車在道路上競駛、競技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1)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2)1萬5,000

元以上6萬元以下(3)3萬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 

3 

12. （  ） 汽車行駛於道路上哪些人需繫安全帶(1)只需汽車駕駛人(2)只需前座乘客(3)汽車駕駛人及前後

座乘客皆需要。 

3 

13. （  ） 汽車駕駛人,在快車道上依規定行駛,因行人或慢車不依規定,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

任者(1)一樣不變(2)減輕其刑(3)加重其刑。 

2 

14. （  ） 汽車牌照為行車之許可憑證,包括(1)號牌(2)行車執照(3)以上皆是。 3 

15. （  ） 鐵路平交道遮斷器未放下,或看守人員未表示停止時,應該(1)仍應看、聽鐵路兩端確無火車駛來,

始得通過(2)加速通過(3)俟看守人表示後通過。 

1 

16. （  ） 在彎道、坡道、橋樑、隧道、鐵路平交道等處(1)可以迴車(2)不得迴車(3)減速至5公里左右始可

迴車。 

2 

17. （  ） 在彎道、狹路、橋樑、圓環、隧道、鐵路平交道、單行道、快車道、陡坡等危險地帶,或交通頻

繁處所(1)不得倒車(2)可以倒車(3)速度減慢後始可倒車。 

1 

18. （  ） 汽車駕駛人迴車時,有下列何種情形,應處以罰鍰?(1)在彎道路段迴車(2)在隧道路段迴車迴(3)二

者皆是。 

3 

19. （  ） 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下列何種情形,應處以罰鍰?(1)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2)遮斷

器開始放下即停車(3)警鈴響即停車。 

1 

20. （  ） 汽車駕駛人申請辦理執業登記之測驗與執業前講習及在職講習區域之劃分,由(1)交通部路政司

(2)公路總局(3)內政部警政署  定之。 

3 

21. （  ） 計程車駕駛人之職業駕駛執照已吊銷、註銷、換領普通駕駛執照或有其他喪失職業駕駛人資格之

情事時,由(1)車籍地之公路監理機關(2)戶籍地之警察機關(3)原發證之警察局 廢止其執業登記,

並收繳執業登記證及其副證。 

3 

22. （  ） 委託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代辦業務時,應依(1)公路主管機關(2)商業主管機關(3)警察主管機關  規

定之契約書範本簽訂契約。 

1 

23. （  ） 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者(1)得(2)不得(3)可視需要   

申請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 

2 

24. （  ） 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戶籍地如有遷移變動應向當地(1)公路監

理機關(2)公路主管機關(3)警察機關 報備。 

1 

25. （  ） 依民用航空機場客運汽車管理辦法所指之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是指依(1)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2)道路交通安全規則(3)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獎勵辦法  第7條規定所選拔出之營業小客車駕駛

人。 

3 

26. （  ） 欲登記為桃園國際機場(原中正機場)排班計程車,車齡自汽車出廠年月之次月1日起算,依規定須

在(1)3年內(2)4年內(3)5年內。 

2 

27. （  ） 欲登記為桃園國際機場(原中正機場)排班計程車,排氣量依規定須在(1)1,800(2)1,900(3)2,000 

立方公分以上。 

2 

28. （  ） 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時,不可任意移動下列何者?(1)肇事車輛(2)現場痕跡證據(3)以上皆是。 3 

29. （  ） 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車輛行駛於設有爬坡道之長陡坡路段,其時速低於最低速限時,除

有特殊狀況外,應行駛何車道,並禁止變換車道?(1)外側車道(2)中線車道(3)爬坡道。 

3 

30. （  ） 汽車駕駛人參加執業登記測驗及格,無故未依指定日期參加執業前講習者(1)保留資格3個月(2)保

留資格6個月(3)應重新辦理執業登記。 

3 

 


